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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

（1996年6月2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82号发布 自1996

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森林、林木的采伐管理，保护、发展和合

理利用森林资源，充分发挥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

会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、林木（以下统称林

木）的采伐利用及其管理活动，必须遵守本办法。农村居民采伐

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，采伐自留山薪炭林自用，

采伐竹子和不是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，不适用本办法；

但采伐古树名木、国家和省确定的重点天然原生珍贵树木适用本

办法。

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和镇的规划区内城市园林林木的管理、

适用《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条例》。

第三条 林木采伐应坚持采育结合、永续利用的方针，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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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额采伐和凭证采伐制度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的林业行政主

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）负责本行政区域

林木采伐利用活动的监督管理。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实行森林资源

消长目标责任制。

对保护、发展森林资源，制止乱砍滥伐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

人，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。

第二章 采伐限额管理

第六条 实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。

凡采伐胸高直径 5 厘米以上的乔木和采伐以生产竹材为主

要目的的竹材，必须纳入森林采伐限额进行管理，即按照采伐类

型、消耗结构，对不同权属的林种、林木的采伐进行控制。

第七条 编制计划期年森林采伐限额，国有林木以森工企业、

林场、农场、厂矿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为单位，集体、个人或其

他组织所有的林木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，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

低于生产量和合理经营、永续利用的原则进行编制，省林业行政

主管部门对计划期年森林采伐限额进行汇总、平衡后，经省人民

政府审核，报国务院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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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建立经营机构的国有林，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计划

期年森林采伐限期额编制单位。

第八条 用材林的成熟林和过熟林蓄积量超过用材林的总

蓄积量三分之二的县（市、区）和单位，可以按照轮伐的原则，

编制计划期年森林采伐限额。

用材林的未成熟面积超过用材林总面积三分之二的县（市、

区）和单位，按照低于用材林生长量 70％的原则，编制计划期

年森林采伐限额。

其它林种、林木按照合理经营的原则，编制计划期年森林采

伐限额。

计划期年森林采伐限额每 5 年调整 1 次。

第九条 国务院批准的计划期年森林采伐限额，由省人民政

府下达给市、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。

年度森林采伐限额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省人民政府下

达的计划期年森林采伐限额内，根据森林资源和市场变化的情况，

分别采伐类型、消耗结构编制，每年下达到县（市、区）和采伐

限额编制单位。乡（镇）年度森林采伐限额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林

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。

规模较大的林业经营业主、集体林场按照经批准的经营方案

确定的采伐量，下达年度森林采伐限额。

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批准的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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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年森林采伐限额总指标、分项采伐限额指标和年度森林采伐限

额，不得突破，不得相互挪用。

年度森林采伐限额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允许在计

划期内调剂使用。

因特殊原因确需超年度森林采伐限额采伐的，必须逐级报经

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。

第十一条 对商品材的消耗实行采伐、运输、销售总量控制，

采伐限额编制单位年度木材运输、销售总量分别不得超过下达的

年度商品材采伐限额。

第三章 采伐审批和发证管理

第十二条 凡需采伐林木的单位、个人，必须按规定申请林

木采伐许可证（以下简称采伐证）；国有森林经营单位采伐商品

材，必须申请定额采伐证。

采伐单位或个人，必须按采伐证的规定进行采伐。

第十三条 申请采伐证的单位、个人，除持林权证外，还应

分别提交以下文件和资料：

（一）采伐成片林（采伐作业面积 0．1 公顷以上，下同）

的，应当提交代区调查设计文件、上年度伐区作业质量验收合格

证和上年度更新验收合格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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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采伐零星林木（采伐作业面积 0．1 公顷以下，下同）

的，应当提交采伐申请文件，文件应载明采伐目的、时间、地点、

林种、树种、林况、面积、蓄积、株数、出材量、采伐方式和更

新措施等内容。

第十四条 负责审批采伐和核发采伐证的部门和授权单位，

必须在年度森林采伐限额和分项采伐限额指示内批准采伐和发

放采伐证。

第十五条 负责审批采伐和核发采伐证的部门和受委托单

位，应在接到采伐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审核决定，对符合规

定条件的发给采伐证，对不符合规定条件不予发证的应书面通知

申请人并载明理由。

第十六条 林木采伐审批、伐区调查设计审批和采伐证的核

发，除国家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外，按照以下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国有林业事业单位的林木、未设立经营机构的国有林、

具有特殊价值的国有成片硬阔叶林、部队林木和经批准增加采伐

限额的林木的采伐，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单位核发采伐

证；

（二）国有林业企业单位的林木、非林业企事业单位和国家

机关、团体以及其它组织的自营成片林的采伐，由市、地、州林

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单位核发采伐证；

（三）非林业企事业单位、国家机关、团体以及其它组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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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星林木和集体所有的林木采伐，由当地县（市、区）林业行政

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证；

（四）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、承包山自有林以及其他个人采

伐自有林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或林业工作站批准并核发采伐证。

第十七条 林权共有的，按协议或林权的主要组成归类审批

核发采伐证。

林木转让后需要采伐的，按转让后的林木权属归类审批核发

采伐证。

工业原材料林的采伐，其工艺成熟龄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

批准后，按权属归类审批核发采伐证。

第十八条 防护林和特种用途中的国防林、母树林、环境保

护林、风景林、自然保护区非核心区林木等公益林，只允许进行

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。

前款规定林木的采伐和伐区调查设计经省林业行政部门批

准后，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单位核发采伐证。

第十九条 铁路、公路护路林的更新采伐，由有关主管部门

批准并核发采伐证。

第二十条 征用、占用林地以及国有森林经营单位内部使用

林地（指在所经营的林地内修建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

设施的用地，下同），必须采伐林木的，由用地单位持使用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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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许可证，向当地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和有关文件，

按以下规定核发采伐证：

（一）占有国有林地的林木采伐，以及征用集体林地或国有

森林经营单位内部使用林地 2 公顷以上（成都市、重庆市 4 公顷

以上）的林木采伐，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证；

（二）征用集体林地 0.67 公顷以上 2 公顷以下或国有森林

经营单位内部使用林地 2 公顷以下（成都市、重庆市 4 公顷以下）

的林木采伐，由市、地、州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证；

（三）征用集体林地 0．67 公顷以下的林木采伐，由县（市）

区）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证。

进行勘察设计、科研教学、敷设管线等活动必须采伐林本的，

按照前款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采伐遭受森林火灾、病虫害、风折雪压等自然

灾害危害的林木，必须提出调查设计文件和有关部门的鉴定证明，

并按照以下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一个采伐限额编制单位采伐 5 公顷以下的，由县（市、

区）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；

（二）一个采伐限额编制单位采伐 5 公顷以上 10 公顷以下

的，由市、地、州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；

（三）一个采伐限额编制单位采伐 10 公顷以上的，由省林

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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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伐证由批准部门或授权单位审核发放。

第二十二条 禁止采伐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，自然

保护区核心区和森林公园核心区的林木，以及古树名木。

上述林木因自然死亡影响交通、危及安全必须砍伐的，按照

以下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砍伐古树林木，按照《四川省绿化条例》的规定办理；

（二）砍伐其它林木，必须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，

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的单位核发采伐证。

第二十三条 因烧木炭、烧石灰等工副业生产，需采伐薪炭

林的，由生产单位向当地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，按本办

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审批发放采伐证。

第二十四条 采集树木的根、枝、叶、皮、液进行药材生产

和加工各种工业原料的，由生产、收购单位提出包括集体地点、

品种、数量等内容的申请报告，经当地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

批准，发放采集许可证（以下简称采集证），凭采集证采集。

第二十五条 禁止采伐国家和省确定的重点保护天然原生

珍贵树木，确需采伐或采集、移栽的，按照以下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一级保护树木，必须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转报

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；

（二）二级保护树木，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；

（三）三级保护树木，由市、地、州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



四川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9 -

采伐证、采集证由批准部门或授权单位审核发放。

第二十六条 遇有紧急抢险情况，必须就地采伐本办法第二

十二条、第二十五条规定以外的其它林木，不能及时办理采伐证

的，可以不经申请直接采伐，但组织抢救的单位事后应当将采伐

情况报当地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七条 有林木、林地权属争议的，在争议解决以前，

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。

林权争议经人民政府裁决或人民法院判决后，仍有异议的，

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生效的林权证明，审核发放采伐证。

第二十八条 采伐证、采集证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

制。

第四章 伐区管理

第二十九条 新开发国有林伐区，必须按有关规定进行总体

规划设计，并报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总体规划设计未经批准的，不得批准采伐和核发采伐证。

第三十条 采伐成片林木，必须按有关规定进行伐区调查设

计。未进行伐区调查设计的，不得批准采伐和核发采伐证。

伐区调查设计由持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证书的单位承担。

第三十一条 核发林木采伐证的部门或授权单位，依照经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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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和采伐证，组织作业单位实地进行伐区划

拨，发给伐区划拨证。

未经划拨的伐区，不得实施采伐。

第三十二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、个人，必须按经批准的伐区

调查设计文件和伐区划拨证、采伐证的规定的进行采伐作业，并

严格执行青山检尺和台帐登记制度。

第三十三条 采伐面积、蓄积或出材量其中一项达到采伐证

规定的，采伐单位、个人应当停止采伐。确需继续采伐的必须报

经发放采伐证的部门批准。

第三十四条 核发采伐证的部门或授权单位应当对采伐活

动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有违反规定进行采伐的，应当中止其采伐，

直到纠正为止。

第三十五条 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单位应当组

织对采伐、更新和伐区作业质量进行检查验收，并签发验收证明。

第五章 罚 则

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责

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：

（一）超过年度采伐限额下达采伐限额指标、年度木材生产

计划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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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擅自挪用、调剂分项采伐限额的；

（三）违反规定批准采伐或发放采伐证、采集证、伐区划拨

证的；

（四）违反规定批准新开发国有林伐区的。

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上级林

业行政主管可以扣减当年或下年度采伐限额指标，情节严重的，

责令其停止采伐 1 年：

（一）采伐消耗总量超过限额 5％或采伐管理制度执行不力

的；

（二）未经批准消耗的有林地面积超过批准消耗面积 5％的；

（三）未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；

（四）森林防火、防治森林病虫害、防治乱砍滥伐工作不力，

造成森林资源严重损失的。

第三十八条 对超年度限额采伐的市、地、州、县和单位，

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；对连续两年超限额采伐的；依法追究

有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。

第三十九条 伪造、倒卖、涂改采集证的，比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采集证的规定，致使森林、林木

受到毁坏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予

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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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盗伐、滥伐森林林木

行为之一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

条的规定予以处罚：

（一）使用伪造、倒卖、涂改、无效的采伐证实施采伐的；

（二）超限额采伐的；

（三）无采伐证和伐区划拨证实施采伐的；

（四）违反批准的伐区调查设计、伐区划拨区、采伐证的规

定实施采伐的；

（五）擅自在被责令中止采伐的地点继续采伐的。

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其它规定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森林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予以

处罚。

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规定中的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

不包括本数。

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林业行政主管

部门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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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 199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1987 年 4

月 24 日省人民政府批准、1987 年 4 月 5 日省林业厅发布的《四

川省林木采伐管理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